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评价报告表
（2015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部门（单位）名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单位负责人：陈旌

	年末职工人数： 164人（人员编制：180人）
	年末资产总额：14068.43万元；负债总额：339.51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资金：5285.62万元

	
	年度收入总额：6571.13万元
	年度支出总额：6391.94万元

	
	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6425.97万元
	其中： 基本支出：2948.97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40万元
	       项目支出：3442.97万元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105.16万元
	

	部门职能职责概述
	（一）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核或组织起草以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公文。

（二）研究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请示市人民政府的事项，提出审核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审批。

（三）负责市人民政府会议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协助实施会议决定事项。

（四）根据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或工作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协调，提出处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决定。

（五）负责对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重要决定、决策和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跟踪调研，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六）组织开展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七）协调推进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指导全市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相关工作，承担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有关工作。

（八）贯彻执行民族宗教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履行民族宗教事务的管理职责；负责维护少数民族及宗教界合法权益。

（九）协助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做好需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处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向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报告重要信息和情况；负责市人民政府值班工作。

（十）协调全市电子政务建设管理、政府门户网站有关工作，指导全市政务公开、政务信息工作，负责12345市长热线电话工作。

（十一）负责市人民政府机关行政事务、安全保卫和有关接待工作。

（十二）负责管理市人民政府驻外机构，指导、协调全市创建工作。

（十三）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党委政府下达的绩效考核个性指标任务）：

  （一）强化执政为民理念，充分利用“12345”市长热线平台，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市长热线（信箱）有效事项办结率97%以上。

  （二）规范办文办会，提高办事效率。

  （三）全年起草综合调研文稿30篇以上。

  （四）及时完成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领导批示交办事项。重点抓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是重点工作（工程）的督查落实，协助抓好“民生100”工程的督查落实。全年组织督查活动10次以上。

  （五）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六）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政务信息目标400分以上。

  （七）做好市政府值班值守工作，及时掌握并报告市内相关重大情况和动态。

  （八）协助组织实施省、市为民办实事，确保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目标2（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主要考核任务）：

  （一）依法行政：重点领域政府信息按要求进行公开，依法依规答复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按规定形式和时限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报，按要求及时准确报送政府信息公开统计数据，按要求开展政策解读工作，维护辖区内政府网站，整合建设12345投诉举报服务平台。

  （二）作风建设：认真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定事项，中央、省、市领导同志批示交办事项按规定时限落实，工作质量符合要求或办理规范，按规定时限报送有关工作落实情况，领导干部外出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对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文件按要求及时收办、学习贯彻，及时报送市委市政府的公文，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建议提案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办理过程中及时与代表委员联系沟通、听取意见并按法定时限答复。

  （三）应急管理：在规定时限内按照要求制定和修订应急预案，做好值班工作，不出现误报、迟报、漏报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并对重大以上突发事件组织开展应对工作总结评估。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部门重点支出占部门整体支出的比例：7.91%;
指标2：三公经费增减率:-33.64%;
指标3：部门整体支出支付进度:100%;
指标4：结转结余资金增减率：3.3%;

指标5：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100%;

指标6：政府采购执行率：100%;

指标7：重点工作办结率：100%.

	
	效益指标
	指标1：（一）及时完成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领导批示交办事项。重点抓好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是重点工作（工程）的督查落实，协助抓好“民生100”工程的督查落实。全年组织督查活动10次以上。

  （二）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指标2：（一）强化执政为民理念，充分利用“12345”市长热线平台，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市长热线（信箱）有效事项办结率97%以上。

  （二）做好市政府值班值守工作，及时掌握并报告市内相关重大情况和动态。

  （三）协助组织实施省、市为民办实事，确保完成各项指标任务。

	单位自评情况分析及结论
	支出情况分析：
    2015年共支出6391.94万元,其中:

1、工资福利支出1334.85万元, 占总支出的20.88%；

2、商品和服务支出2733.26万元，占总支出的42.76%；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1075.96万元占总收入的16.83%；

4、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100000元，占总支出的0.16%；

5、其他资本性支出总计1237.87，占总支出的19.37%。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年初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自我评价结论：

   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完成情况良好。

	存在的

问题
	

	改进措施与建议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备注
	评价得分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和评分依据）

	投    入
	目标设定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①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计1分；

②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计1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计1分。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①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计1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1分；

③绩效指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和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

④绩效目标和指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计2分。
	
	5

	
	预算配置
	12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4

	
	
	
	“三公经费”
变动率
	4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4分；“三公经费”变动率＞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4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
	4

	
	
	
	重点支出
安排率
	4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4分；
80%（含）-90%，计3分；
70%（含）-80%，计2分；
60%（含）-70%，计1分；
低于60%不得分。
	重点支出安排率=（重点项目支出/项目总支出）×100%
重点项目支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支出。
项目总支出：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总额。
	4

	过    程
	预算执行
	16
	预算调整率
	4
	预算调整率=0，计4分；
0-10%（含），计3分；
10-20%（含），计2分；
20-30%（含），计1分；
大于30%不得分。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外）。
	4

	
	
	
	支出进度
	4
	单位基本支出和业务性专项应按季度使用，项目资金的支出应与实施进度一致。每发现一项资金未按进度支出使用扣0.5分，扣完为止。
	　
	4

	
	
	
	资金结余
	4
	当年无结余，4分；
当年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3分；
当年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4

	
	
	
	“三公经费”
控制率
	4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4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
	4

	过      程
	预算管理
	16
	管理制度
健全性
	6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4

	
	
	
	资金使用
合规性
	5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符合政府采购及基建预决算评审相关要求；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5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预算、执行、决算、监督、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5

	
	资产管理
	12
	管理制度
健全性
	4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4

	
	
	
	资产管理
安全性
	5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安全运行情况
	5

	
	
	
	固定资产
利用率
	3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
	3

	产   出
	职责 履行
	16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10
	①（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6

②根据绩效办2015年对各部门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考核分数折算。
该项得分=（绩效办考核得分/总分）*4
	①+②为此项指标考评得分
	10

	
	
	
	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
	6
	质量达标率达到100%，计6分；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
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2015年部门（单位）实际完成为民办实事和部门重点工程与重点工作数中，质量达到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6

	效  果
	履职 效益
	20
	经济效益
	4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建议部门（单位）根据2015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汇总提炼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
	12　

	
	
	
	社会效益
	4
	
	

	
	
	
	生态效益
	4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抽取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各10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计得分/1000分*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合   计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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